
2023 年度兽医学院消防安全突出风险隐患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消

防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关于“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战略方针，落实上级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对消防安

全中突出风险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根据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学院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直接负责、师生高

度参与的原则，有效提升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的能力水

平，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防止校园亡人火灾事故，减小

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二、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三、整治任务 

（一）实验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主要整治以下内容： 

1.实验场所未张贴安全信息牌，以下信息涵盖不全或未及

时更新：安全风险点的警示标识、安全责任人、涉及危险类

别、防护措施和有效的应急联系电话等。 

2. 实验室消防通道不通畅，公共场所堆放仪器和物品。 

3. 实验室未配备合适的灭火设备。烟感报警器、灭火器、

灭火毯、消防砂、消防喷淋等，未能正常有效、方便取用；灭



火器种类配置不正确，不在有效期内（压力指针位置正常等）。 

4. 实验室环境脏乱差，实验室物品摆放换乱，卫生状况

差，实验完毕物品未归位，废弃物品、无关物品随意放置。 

（二）用电用水基础安全专项整治。主要整治以下内容： 

1. 实验室用电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导则）和行业标准。 

2.实验室配电容量、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不匹配，私自

改装。 

3.电源插座不能有效固定；电气设备未配备空气开关和漏电

保护器。 

4.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电缆，多个接线板串接供电，接线板直

接置于地面。 

5.使用老化的线缆、花线、木质配电板、有破损的接线板，

电线接头不绝缘可靠，裸露连接线，穿越通道的线缆无盖板或护

套，使用老国标接线板、插座。 

6.大功率仪器（包括空调等）未使用专用插座。电器长期不

用时，未切断电源。 

7.配电箱前不应有物品遮挡并便于操作，周围不应放置烘箱、

电炉、易燃易爆气瓶、易燃易爆化学试剂、废液桶等。 

8.配电箱的金属箱体应与箱内保护零线或保护地线可靠连

接。 

9. 水槽、地漏及下水道畅通，水龙头、上下水管破损。各类

连接管老化破损（特别是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接口处）。 



（三）电气安全专项整治。主要整治以下内容： 

1. 各种电器设备及电线是否始终保持干燥，防止浸湿，以防

短路引起火灾或烧坏电气设备。 

2. 冰箱、烘箱、电阻炉的使用未满足使用期间和空间等要求。

冰箱超期使用（一般使用期限控制为 10 年）；冰箱周围留出足够

空间，周围不堆放杂物，不影响散热；烘箱、电阻炉超期使用（一

般使用期限控制为 12 年）。 

3.加热设备未放置在通风干燥处，直接放置在木桌、木板等

易燃物品上，周围没有一定的散热空间，设备旁放置易燃易爆化

学品、气瓶、冰箱、杂物等，未远离配电箱、插座、接线板等设

备。 

4. 烘箱、电阻炉等加热设备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加热设备

周边醒目位置未张贴有高温警示标识，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未

张贴有安全操作规程、警示标识。使用塑料筐等易燃容器盛放实

验物品在烘箱等加热设备内烘烤。使用烘箱完毕，未清理物品、

切断电源，未确认其冷却至安全温度前离开。使用电阻炉等明火

设备时没有人值守。使用加热设备时，温度较高的实验无人值守

或没有实时监控措施。 

5. 使用明火电炉或者电吹风没有安全防范举措。涉及化学

品的实验室使用明火电炉。使用明火电炉加热易燃易爆试剂。明

火电炉、电吹风、电热枪等用毕，未及时拔除电源插头。用纸质、

木质等材料自制红外灯烘箱。 



（四）办公区域及学生宿舍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主要整治以

下内容： 

1. 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住宿部位设置未开设紧急逃生口的

防盗窗网。 

2. 电吹风、台灯、充电器等用必，未及时拔除电源插头。 

3. 在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在办公室、宿舍对电动车或电动车充电器充电。 

（五）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治理。按照《广东省教育系统深

化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粤教保函﹝2022﹞

12 号）既定部署，持续开展全校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整治，确保

师生驾乘的电动自行车是正规厂家生产、质量合格、无违规拆改

装的车辆。学院师生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按规充电。 

四、工作步骤 

（一）各课题组、教研室（中心）自查整改。各课题组、教

研室（中心）要根据通知要求，按照整治任务，组织开展排查，

摸清消防安全状况，对发现的隐患全部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对照隐患整改情况，逐项列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边排查边整

改，定期照单对账、照单销账。 

（二）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每周检查整治情况，针对实

施阶段发现的久拖未改或整改难度较大的问题隐患，形成问题清

单，专题研讨整治方案，确保整治到位。 

（三）开展师生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最大限度普及消防安



全常识，提高师生自防自救能力。进一步深化“敲门”行动，广

泛发动师生开展“三清三查三关”，并通过微信群提醒、流动宣

传等方式大力普及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等消防安全常识。

加大对典型案件的宣传力度，强化警示教育 。 

（四）总结专项治理工作经验，形成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实验室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

准入、隐患整改、个人防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要把消防安全

突出风险整治行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课题组组会进行

部署工作。 

（二）各课题组、实验室（中心）要将该整治行动融入日常

教学科研管理中，实行源头控制，杜绝“静态整改，动态反复”

的情况，真正做到不走形式、不留死角。 

（三）发现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实验室将被强制关闭整

顿并发放整改通知书要求立行（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检查通

过后方可开放使用。对于未落实整改且未有合理书面解释的实验

室将予以全院通报。 


